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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林正原
電話：03-3322101#7576
傳真：03-3310610
電子信箱：1006622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人字第11101160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735100E_111011607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重申有關111年地方公職人

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參加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

補假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11年11月30

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10166372號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

份。

二、邇來，部分教師反應擔任選務人員未給予補休假之疑義。

國教署重申教育部111年5月31日臺教人(三)字第

1110054189號函轉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5月27日中選務字

第1113150166號函(諒達)略以，有關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

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參加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補假

事宜一案，經行政院同意比照93年及107年前例，准予補假

2日，並以本次選舉為限。

三、另依本局111年9月26日桃教人字第1110085174號函略以，

本市所屬各級學校參與旨揭選務工作之教師，於事後補假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1000816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2/06 13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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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日之課務，以半日為單位，由學校處理並支付課務代理

費，所需經費由各級學校人事費項下勻支；補假應於1年內

休畢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
除外)

副本：

14


